
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財團法人海外臺灣木業教育基金會 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

繳交資料順序(申請者依順序在記註欄內打，並裝訂於左上角)     

1.申請表 1份 

6.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或專

業技術成績優良者，請附說

明書並經導師核章，或其他

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

 

 

大頭照 

正面 

黏貼處 

 

(請實貼) 

2.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份 
7.校外實習、社會服務或工作

經驗之相關證明獲獎狀者。 

3.導師或教師推薦信 1封 8.自傳  

4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證明（無者免附） 
9.大頭照正面照片(2 吋貼於

右方) 

5.上學年成績單  

 

姓    名  學    號  

就讀系級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    科    年級    班 

身分證字號 

(統一證字號) 
 

郵局帳號 

(必填) 

局號(7碼)  

手機號碼  帳號(7碼)  

上一學年學業 

平均成績 
 

上一學年操行 

平均成績 
 

E-Mail 

(請書寫工整) 
 

本人申請本項獎學金，所繳文件及撰寫內容均為屬實， 

若事後發現違反規定，願意返還所獲得全數獎學金。 

    

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審 正取    備取   不通過 複審 基金會審核 

*本案經本校   年   月   日召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審查小組決議推薦。 

 

導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一 

※本申請表請各校自行影印 1份存檔 


